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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院政发〔2023〕16 号

绥化学院 2023 年听障生高等教育
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为了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，严格规范管理，明确任务分工,

强化责任落实,确保我校听障生高等教育单独招生工作公平公正

和平稳有序进行,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 2023年听障生高等教育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

组长由校长担任，副组长由相关校领导担任，其中分管招生工

作的校领导为常务副组长，成员由学校办公室、招生就业处、

纪委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

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、特殊教育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文学与传媒

绥 化 学 院 文 件



2

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艺术设计学院、体育学院等部门(单位)

负责人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招生就业处，负责学校

听障生高等教育招生工作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招生宣传工作

负责领导：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领导

牵头单位：招生就业处

配合单位：宣传统战部、教务处、特殊教育学院及各相关部

门和二级学院

工作任务：

1.制定招生计划、录取原则以及学校、学院和专业简介等听障

生招生宣传材料。

2.组建听障生招生宣传小组分赴省内外进行听障生招生宣传。

3.选择生源较多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特殊教育生源基地。

4.开展听障生招生宣传月活动，向全国特殊教育学校邮寄听障

生单招宣传材料，组织听障在校生每天转发朋友圈，开展听障在

校生开展线上宣传活动。

5.宣传统战部负责妥善处理新闻媒体的采访、报道、网络舆

情、审核宣传内容。

（二）报名及审核工作

负责领导：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领导

牵头单位：招生就业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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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：财务处、特殊教育学院

工作任务：

1.发布绥化学院 2023 年听障生高等教育招生公告。

2.特殊教育学院负责制定考试大纲，招生就业处负责发布。

3.开展考生咨询工作，利用钉钉平台举办“绥化学院 2022 年

听障生单考单招线上咨询会”，每天安排专人负责咨询工作。

4.组织报名考生在绥化学院招生信息网“听障生单招报名系

统”填报报名信息、提交材料。

5.审查报名考生资格。

6.组织考生完成线上缴费。

7.调研各高校考试时间，协同教务处、特殊教育学院牵头确

定考试时间。

（三）组织考试工作

考试工作是在听障生高等教育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

实行主考负责制，主考由分管招生工作校领导担任，副主考由相

关校领导担任，下设考试工作办公室，设在招生就业处，办公室

主任由招生就业处负责人担任，成员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

党政负责人。设立考务组、综合保障组、监督检查组三个工作组。

1.考务组

组 长：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

成员单位：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纪委办公室、现代教育技

术中心、保卫处、特殊教育学院、文学与传媒学院、信息工程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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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外国语学院、艺术设计学院、体育学院

工作职责：

（1）教务处负责制定考务手册。

（2）教务处负责监考教师、工作人员遴选及召开考务培训工

作；考场编排及考前布置工作；整理、分装考试备品；制作试卷

袋、考试条幅、考场平面图、考场指示牌、引导牌等考务材料；

协同保卫处共同取送试卷；组织文化课和术科考试实施工作。

（3）体育学院负责提供术科考试场地，协同教务处、特殊教

育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共同完成术科考试考场布置和组织工作。

（4）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考场监控管理，网络和技术设备

保障；保障报名网站、成绩查询网站安全畅通。

（5）特殊教育学院负责会手语的监考教师、工作人员和会手

语学生工作人员的遴选工作。

（6）教务处与特殊教育学院协同相关学院负责出题、阅卷教

师遴选工作；负责购置考试命题用书，根据考试大纲制作各科答

题卡模板。

（7）文学与传媒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艺术设

计学院负责配合做好相应科目命题、制卷、阅卷教师的遴选工作。

（8）文学与传媒学院负责命题、制卷、阅卷区及术科考试、

阅卷过程录像及视频导存管理。

（9）招生就业处协同特殊教育学院负责安排 2 名督查工作人

员，其中至少 1 名为本学院领导，专职负责命题、制卷、阅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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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分及成绩录入环节的指导、监督和复核工作。

（10）招生就业处协同保卫处、纪委办公室负责命题、阅卷

全过程的监督和安全保卫。

2.综合保障组

组 长：分管招生工作校领导

成员单位：学校办公室、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、国有资产管

理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财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特殊教育学院

工作职责：

（1）学校办公室负责选派医务人员，做好考点医疗保障工作，

处理师生健康原因的突发事件；安排考务用车和应急用车；负责

命题、制卷、阅卷场所和人员食宿安排，省派巡视员接待和食宿

安排。

（2）后勤管理处负责保障考场水电供应，尤其是术科考试期

间用水、用电保障工作；考务人员用餐保障；协同特殊教育学院

做好考生、家长及领队接待服务工作。

（3）保卫处负责考试的安全保卫工作，做好命题、制卷和阅

卷场所、考试场所、试卷保密室安全保卫工作；配合考务组取送

试题、试卷；负责考试楼宇考前封楼、考试期间安全保卫工作，

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考场；在考试楼宇外设置专门入场通道；配合

特殊教育学院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安全保障，如车辆引导和停放、

人身与财物安全等。

（4）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命题、制卷等考试用电脑、打印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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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包括彩色打印机）、复印机的协调、往返搬运及安装调试；考生

坐椅往返搬运；考场桌椅维修工作。

（5）学生处负责考场考前和考后卫生清扫工作。

（6）团委负责在考点大门及考试楼宇沿途插放彩旗，营造良

好氛围；遴选志愿者。

（7）财务处负责收取报名费和发放考务费等工作。

（8）招生就业处协同特殊教育学院负责考生及家长、领队的

接待工作。

3.监督检查组

组 长：分管纪检工作校领导

成员单位：纪委办公室

工作职责：

（1）负责对单独招生考试及录取全过程的监督与检查，监督

各职能单位履职情况。

（2）安排专人负责命题、制卷、阅卷、考务等环节监督检查。

（3）设置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待考生和群众信访举报。

（四）招生录取工作

负责领导：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领导

牵头单位：招生就业处

工作职责：

1.招生就业处组织招生录取工作，发布各类信息，上传考生

成绩，办理录取手续，发放录取通知书；与教育厅、招生办等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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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部门的联系工作。

2.对本人成绩存有异议的考生，招生就业处会同纪委办公室、

教务处、保卫处、特殊教育学院和相关学科阅卷教师对申请成绩

复核考生成绩进行复核，并及时向考生反馈复核结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。听障生单独招生考试是国家高考的重要形

式，其重要性等同于普通高考。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

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切实抓好 2023 年听障生高等教育单

独招生工作，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。各责任单位要按方案要求，切实扛起责任，

明确工作任务，狠抓落实，做到思路清晰、方法得当、措施到位、

责任到人，确保各项听障生高等教育招生工作落实落靠。

（三）密切配合。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更要

分工协作、密切配合，各部门、各学院有效协同，形成工作合力，

确保各项听障生高等教育招生工作有序推进。

绥化学院

2023 年 4 月 25 日

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5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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